個人資料保密切結書
（委外廠商專案人員專用）
[bookmark: _Hlk220493814]立切結書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署人姓名)等，係受僱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廠商名稱/以下簡稱乙方)，因乙方受委託辦理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以下簡稱甲方) 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專案名稱/以下簡稱本專案)，謹聲明於執行本專案期間因業務需要接觸甲方之個人資料，均保證善盡保密義務與責任，非經甲方權責人員之書面核准，不得擷取、持有、傳遞或以任何方式提供給無業務關係之第三人，如因故意或過失違反前述義務，致生損害者，願依法賠償一切因此所生之損害，並負相關民、刑事責任。
1、 立切結書人因執行本專案而取得或接觸之個人資料（包含但不限於學生姓名、證號、聯絡方式等），應善盡保管義務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刑法、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且不得將上開個人資料洩漏、複製、轉讓、再使用或交付第三人。於本專案結束或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時，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應配合返還、銷毀或刪除該個人資料。
2、 有關職務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定要件，並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蒐集之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3、 立切結書人對於執行本專案而知悉之個人資料，就其內容負永久保密之責，不因本專案結束、或立切結書人自乙方離職而終止。
4、 若發生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之情事，立切結書人應於知悉後立即通知甲方及乙方，並配合採取因應措施，絕不隱匿。
5、 立切結書人若違反本切結書，致使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洩漏，造成甲方或第三人受有損害時，立切結書人願負完全之法律責任（含刑事與民事賠償）。若甲方因此遭第三人求償，甲方得對立切結書人行使求償權。
6、 立切結書人同意甲方或其授權之人，於合理範圍內得就本專案涉及個人資料保護事項進行查核或要求說明，立切結書人應予配合。
7、 若因此切結書所衍生之爭議與訴訟，立切結書人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且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立切結書人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戶　籍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